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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鉅大有限公司 

薪酬委員之會職權範圍（於 2012年 3月 14日通過，於 2014年 5月 16日及 2016年 12月 28日修訂） 

於本職權範圍內，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營公司指就任何法人而言，直接或間接透過一個或多個中間人控制該等法人、受該等法人控制或與該

等法人受共同控制的另一法人。 

組織章程細則指不時修訂之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同等文件）； 

福利計劃指以口頭或書面形式為任何現任或前任高級行政人員、董事或員工或其受養人或受益人提供的

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福利計劃、合約或其他安排，包括任何僱傭協議或盈利攤分、遞延薪酬、股票期權、

業績股票、員工購股、花紅、遣散費、退休、健康或保險計劃。所有僱主及僱員已按照相關法例或有關

福利計劃條款的規定作出各項有關供款，或已根據一般會計守則加以累算（如適用）； 

董事會指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批准指就向董事會提交的任何事宜而言，在具有法定人數出席而妥為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經由多

數董事作出之批准，或經由全體董事簽署書面決議而作出之批准； 

委員會指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指首創鉅大有限公司；  

控制指透過持有具投票權的證券、合約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擁有指示或影響某一法人之營運、管理或

政策權力，而「受控制」、「控制」及「控制人」亦應相應詮釋； 

董事指本公司不時之董事； 

政府主管當局指擁有合法管轄權的任何政府機構、監管機構或監督機構，或擁有合法管轄權的任何法院

或仲裁庭； 

法例指任何外國、國家、超國家、聯邦、州、市或地方的法例（包括普通法）、法規、規則、守則、政

策、指令、標準、牌照、條約、規例或條例，或某一政府主管當局頒布的任何命令或許可或與之簽訂的

任何和解協議； 

上市規則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法人指個人、商號、法團、公司、合夥商行、協會、有限責任公司、信託公司或產業，或任何其他實體

或機構，不論是否具有獨立法律地位，包括任何政府主管當局；及 

薪酬委員會事宜具有本職權範圍第 9段所述之涵義； 

成立 

1. 委員會根據於 2012年 3月 14日通過的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成立，為董事會轄下之委員會。 

組成及法定人數 

2. 委員會由五名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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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委員會應當佔過半數。 

4. 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應為兩名成員。 

5. 委員會主席應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公司秘書擔任委員會秘書，公司秘書缺席時，由其代表或委

員會任一成員擔任委員會會議秘書。 

會議程序 

6. 組織章程細則當中規管董事會會議及程序的條文在適用且不抵觸本職權範圍條文的情況下，在加以

必要變動後，亦適用於規管委員會會議及程序。 

權力 

7. 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調查本職權範圍內的任何活動。委員會有權向任何僱員索取任何所需資料，而

所有僱員亦獲指示與委員會合作，滿足其任何要求。 

8. 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獲取外部法律意見或其他獨立專業意見，如有需要，可邀請具有相關經驗及專

業知識的外部人士出席會議。委員會應獲提供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職責 

9. 委員會就本公司的薪酬政策提供意見，並就有關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下事宜將提交委員會批

准後再提交董事會批核（下稱「薪酬委員會事宜」）： 

(a) 確定本公司各董事、副總裁（或同等級別）或以上職銜的管理人員以及本集團前五(5)位最高

薪酬僱員的薪酬政策； 

(b) 確定任何福利計劃的條款以及集團旗下任何公司擬採納有關計劃之事宜；及 

(c) 確定本公司各董事、副總裁（或同等級別）或以上職銜的管理人員以及本集團前五(5)位最高

薪酬僱員的整體個別薪酬方案（包括但不限於退休金權利、補償金及購股權計劃權益）。 

10. 除了就薪酬委員會事宜提出意見外，委員會的職責亦包括： 

(a) 就設立正規而具透明度的程序制訂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b) 因應董事會所訂企業方針及目標而檢討及批准管理層的薪酬建議； 

(c) 考慮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酬、須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及集團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  

(d)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支付的賠償，以確保

該等賠償與合約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賠償亦須公平合理，不致過多； 

(e)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與合

約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及 

(f) 審議董事會議定的任何其他議題。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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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任何委員會成員、其所代表的本公司任何股東或證券持有人或其聯營公司在任何事宜上與本公司

存在利益衝突，有關成員在有關表決時應放棄投票。 

報告程序 

12. 委員會的所有決定或建議將提交董事會，收到董事會批准後方能生效。 

13. 委員會秘書將備存委員會所有會議的完整會議紀錄。委員會會議紀錄將詳細記錄委員會成員審議

的事宜及作出的決定，包括委員會成員提出的任何考慮及反對意見。委員會會議紀錄的初稿及定

稿將送交委員會所有成員，以便委員會成員在會後合理時間內分別提出意見及加以記錄。秘書亦

會將委員會會議紀錄、有關報告及各項書面決議向全體董事傳閲。 

董事會之權力 

14. 在遵守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的前提下，董事會可以修訂、補充及撤銷本職權範圍以及委員會

通過的任何決議，惟修訂及撤銷本職權範圍以及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時，不得影響此前已經生效的

任何委員會行為及決議，猶如本職權範圍或決議並未被修訂或撤銷一樣。 

本職權範圍之刊登 

15. 本職權範圍之副本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